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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10 年 9 月 7 日，公司公告了收购内蒙古昊盛煤业股权的情况，此次交易内容：兖州煤业拟参与受让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的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有的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15.51%股权；另

拟分别以人民币 30.09 亿元和人民币 16.18 亿元协议受让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久泰化

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昊盛公司 23.08%和 12.41%股权。收购完成后，兖州煤业将持有昊盛公司 51%的

股权。 

协议还约定，各方签署并履行该协议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昊盛公司未来能够依法以自身名义取得石拉乌

素井田的探矿权，并以昊盛公司为项目主体或申请主体办理石拉乌素井田所需的一切必要批准、许可或授权，

包括但不限于探矿权证、项目批文、采矿许可证等。 

评论： 

石拉乌素井田位于鄂尔多斯附近，为待开发的整装资源，地质条件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好，此次收购有利

于优化公司资源储备结构，提升公司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如公司公告所言，昊盛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申办石拉乌素井田探矿权，从探矿权、采矿权再到核准产能

等行政流程中尚存很大不确定性，估计矿井建设需要一定周期，预计该公司在近年内不会有盈利贡献，预计

矿井投产之路将很漫长。 

昊盛公司基本情况：起步阶段，探矿权尚未取得 

 公司简介：金诚泰、上海华谊和久泰满来于 2010 年 3 月共同出资设立了昊盛公司，以共同开发石拉乌

素井田，并通过昊盛公司分别享有配置给各方的合计 16.44 亿吨煤资源（以下简称 “煤资源额度”）。

2010 年 7 月，久泰满来向久泰科技转让标的公司 20.34%的股权及对应的煤资源额度。石拉乌素井田位

于内蒙古东胜煤田呼吉尔特矿区，国家发改委于 2008 年 2 月通过了该矿区的总体规划。 

 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昊盛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9,829,952.24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256.84 元，年内净利润-23.43 万元。 

 转让价格：如能成功竞得上海华谊挂牌拍卖的昊盛公司 15.51%股权，兖州煤业共应向各转让方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66.49 亿元。 

资源扩张再下一城 投产之路漫长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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